
文件 ESC 1/2006 

﹙ 2006 年 2 月 9 日讨论文件﹚  

 

精英体育事务委员会  

 

体育政策检讨  

改善精英体育运动的前景  

 

目的  
 

鉴于体育委员会（体委会）决定就香港长远体育发展的策略

和工作计划公布体育政策文件，本文件旨在向成员概述精英体育事务

委员会（本会）所讨论事项的现况，并邀请成员就此事的未来路向发

表意见。  
 
 
背景  
 
2.   在 2005年 9月 7日举行的体委会会议上，委员知悉当局自 2002
年以來推行体育政策检讨小组报告书所提出建议的工作进展。委员亦

知悉当局将检讨有关工作，以制定香港体育政策。  
 
3.   体委会对进行体育政策检讨和制定香港体育政策事宜表示赞

同，并请辖下三个事务委员会就下述事项再作讨論：  
(a) 按各所属工作范畴就体育发展的主要方向提供意見；  
(b) 确定需要处理的事项，并就处理事项的优次提供意見；

  以及  
(c) 必要时就有关事项作深入讨論，并制订有关未來 路向的建

议。  
 
4.  为跟进体委会的讨论结果，本会已于 2005年 11月 29日就体育政策

检讨举行特别会议，以讨论本会所须处理的事项。  
 
5.  概括而言，到目前为止，本会讨论的主要事宜如下︰  
 
( i)  制定完善的“运动员计划”，在财政、教育及就业辅导方面为全

职运动员提供更佳的支援。  
 
¾ 支援精英运动员小组委员会于 2004 年 8 月成立，该小组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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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已就此议题展开讨论，并已订出全面支援香港精英运动员

的概念架构，以及将采取的建议措施，以改善对精英运动员

的支援。该小组委员会将考虑各项措施，以期为精英运动员

建立更全面的支援制度。  
 
¾ 香港体育学院﹙香港体院﹚是专门用作香港精英体育训练和

发展的训练中心，负责精英体育事务，包括管理精英运动员

训练计划。该院宜就全面支援香港精英运动员提供的措施和

所需资源拟备建议，并提交本会，以研议可行的计划。  
 
¾ 本会是高层次的谘询组织，在香港体院提交建议后，本会可

根据有关建议考虑体育发展的未来政策方向。  
 
( i i)  加强香港体院教练与体育总会之间的联系，考虑采用一项安排，

由体育学院与体育总会于每年年初签订协议，订明有关体育项目

的发展目标和职责，并定期进行检讨，以监察进度和成效。  
 
¾ 甄选及评审精英体育项目小组委员会已就此议题展开讨论。

该会构思以 “业务计划 ”的方式决定分配给香港体育学院的资

源，藉此支援精英体育发展。计划旨在让三方，即香港体院

管理层、总教练和体育总会合作就个别精英体育项目制订业

务计划及财政预算。甄选及评审精英体育项目小组委员会会

继续研究新拨款方式。  
 
¾ 因体育项目需要的资源各有不同，故没有平均分配的必要。

另外，亦有需要定期检讨个别体育项目所得的资源是否足够。

正如成员先前讨论和达成的协议，精英体育项目必须根据成

绩决定和以取得奖牌为本，因此应把更多资源拨给可望获取

奖牌的项目，以加强年青人和其家长对发展体育训练作为事

业的信心，最终令更多公众接受体育和对体育产生兴趣。  
 
(ii i)  改善为精英体育运动提供的训练基地，包括提升香港体院的设

施，在提供和使用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所管理的康体

场地和各大学及专上教育院校的体育设施方面，采取更策略性

的方针，以切合训练精英运动员的需要。  
 
¾  一个由本会副主席及香港体院董事局主席共同担任主席的

联合专责小组已在 2005 年 7 月成立。小组旨在就香港体院

提供的设施及需要在其他地方提供的新设施作整体检讨及

建议。联合专责小组会进一步讨论有关把康文署场地拨作精

英运动员培训及发展的安排。    
 
( iv) 加强与内地的聯系，提供更多交换培训机会，并引入运动科学

和培训方面的体育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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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本会已讨論建议的目标、范围及指导原则，以有序及受规管

的方式促进与内地交换体育专才的计划。由于本地体育界表

示强烈不满，此事现已押后讨论。  
 

¾ 香港特区政府自 2003 年起与内地各有关当局签订体育交流

合作协议或备忘。本地体育总会和体育组织可继续透过已建

立的机制，与内地对等机构开展及推行其体育交流计划。  
 
(v)  评估精英运动员培训计划内的“重点＂发展体育项目的拣选

和數目，使投入的资源发挥最大效益。  
 

¾ 本会同意在 2005 至 2009 年 度的下一个拨款周期中采用新甄

选原则，以选出可获香港体院精英资助的体育项目。  
 
¾ 本会亦会开始讨论甄选有潜质的体育项目以进行集中发展的

事宜。  
 
¾ 一部分的资源应预留作培育“有潜质的”体育项目达致精英

水平的用途。本会在讨论加强“精英输送系统”时会一并讨

论此议题。  
 
 
现时情况  
 
6.  本会上次于 2005年 9月 16日举行会议，成员在会上参阅文件

ESC 8/2005，当中概述 2002年体育政策检讨小组报告书所提出各项建

议的推行现况。会上请成员按各所属工作范畴就体育发展的主要方向

提供意見。成员在特别会议上亦讨论了其中一些题目，有关讨论要点

载于下文。  
 

i)  资助来源  
¾ 成员认为值得探讨额外 /其他资助体育的来源，例如吸引更多

商业赞助、推行等额配对的赞助计划、发行体育彩票等。  
 

i i)  培育“有潜质的”体育项目  
¾ 成员大致上认为需要额外的资源以培育“有潜质的”体育项

目成为精英体育项目，否则有得奖机会的体育项目便难以发

展。  
¾ 一部分的资源应预留作培育“有潜质的”体育项目达致精英

水平的用途。本会在讨论加强“精英输送系统”时会一并讨

论此议题。  
 

i i i)  以体育会为基础的架构  
¾ 参照外国的做法，为有志在某该体育项目发展而又未达至代

表队水平的人士设立体育会。香港可藉此进一步发展热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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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文化，并唤起公众对体育的兴趣。从而发掘和栽培年青

而具潜质的运动员，最终令香港的体育成绩更上一层楼。有

关加强香港体育的“精英输送系统”，可作进一步研究。  
 
iv)  支援青少年运动员  

¾ 加强支援青少年运动员，令青少年和其家长更有信心接受体

育训练为事业，从而提高香港在日后大型运动会中的获奖机

会。  
 

¾ 康文署现正提供拨款资助，与各体育总会合作，在学校 /社区

层面推行“精英输送系统”。本会会首先与社区体育事务委

员会联络，讨论加强“精英输送系统”的措施。  

 

¾ “精英输送系统”原则上乃精英体育发展的范畴之一。因此，

亦是香港体院的其中一项主要职责。由于香港体院和体育总

会一直都有进行选拔人才计划，故应鼓励它们继续举办锦标

赛和比赛，选拔更多有潜质运动员作进一步培训。  
 

¾ 现时甄选精英体育项目准则包括两名成年和两名青少年运动

员的成绩，该准则已确保现时的精英体育项目得到青少年运

动员的“供应”。关键是如何督导和发展有良好潜质的运动

员成才。  
 

¾ 有关方面须制订机制，为退役及离开体育生涯的运动员提供

完善的支援（例如安排就业计划），以说服更多年青人投身

体育。  
 

v)  有关机构的角色和责任  
 

¾ 自重整本地体育行政架构后，有需要检讨各有关机构（例如

体育总会和康文署）的职责，以便协调体育政策的推行工作。 
 

¾ 各有关机构的角色和责任应有清晰的界定。有关机构并应携

手合作，尽量提高使用资源的效率，以免工作重复。  
 

¾ 就概念而言，由于体育总会拥有体育项目的专门知识，因而

应率先就实施工作制订宏观政策，而香港体院是一所精英运

动员培训中心，因此应负责精英运动员的培训计划。康文署

负责协调及统筹本会的政策和落实工作，并提供训练场地和

资源，而港协暨奥委会应依照他的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身份，

负责按照奥林匹克宪章，致力在香港发展、推广和维护香港

的奥林匹克运动。  
 

(vi)  为残疾运动员提供全职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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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本会认为教练对残疾运动员的训练大有帮助。虽然在目前所

有比赛项目雇用全职教练未必可行，但香港体院为残疾运动

员提供兼职的合资格教练或现职教练亦不失为另一方案。  
 

(vii)  加强运动科学和医学的支援服务，照顾所有体育总会的精英

运动员  
 

¾ 本会认为可借助运动科学和医学的支援服务，以更科学的方

法发掘有潜质的运动员。另外，亦应加强运动科学和医学的

支援服务，尤其用以评估和甄选运动员。甄选及评审精英体

育项目小组委员会将会进一步讨论此事。  
 

 

未来路向  
 

征询意见  
 

7.   请本会成员就下述事项发表意见：  
 

(a)  如何制订和推行支援精英运动员小组委员会制订的全面支援

香港精英运动员的概念架构  (上文第 5(i)段 )；  

 

(b)  香港体院呈交的“业务计划”资助策略  (上文第 5(ii)段 )；  

 

(c)  培育“有潜质的”体育项目的措施  (上文第 6(ii)段 )；  

 

(d)  加强香港体育的“精英输送系统”及支援青少年运动员的措施

(上文第 6(iv)段 )；   
 
(e) 各有关机构 (如港协暨奥委会、体育总会、香港体院和康文署 )

的职责  (上文第 6(v)段 )；  
 
(f) 为残疾运动员提供教练协助运动员培训  (上文第 6(vi)段 )；以及  
 
(g) 加强对所有体育总会精英运动员提供运动科学和医学的支援服

务  (上文第 6(vii)段 )。  
 
8.   请成员备悉本会及小组委员会所讨论事项的现况，并邀请成

员发表意见。会议上的意见经收集及整理后，会交由本会的小组委

员会进一步讨论。  
 
精英体育事务委员会秘书处  
2006年 2月  


